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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中共商洛市委 商洛市人民政府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
（第二十六批）

截至2022年1月5日16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涉及商洛市生态环境信访件160件，目前已办结138件，现将第二十六批5件办理结果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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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商洛市镇安县永乐街道办金花村石家沟，
天 佑 石 料 厂 将 生 产 的 废 泥 随 意 倾 倒 在 河
道 里 面 。 镇 安 县 高 峰 镇 冷 水 河 段 在 修 路
的时候，工人在河道里面采砂挖沙，破坏生
态环境

商洛市镇安县政府强拆双河小水电站，无任
何赔偿，群众无法正常生活

商洛市丹凤县竹林关镇东炉村村民反映，
中铁五局修丹宁高速施工中，粉尘和噪音
特别大，造成环境污染，影响当地居民生活

商洛市山阳县郭家村养殖场鸡粪到处堆放，
臭味很大，影响周边环境

举报人 12月 17日来信反映：商洛市洛南县城
关供电站南坡变电房及变压器架设在县城繁
华的人民路南区紧邻街道路边、密集拥挤的
居民区，高压配电设施释放各种强力难避的
放射性有害射线，极大地污染生态环境，并严
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同时，每遇暴
雨等恶劣天气，变压器电闸处经常发生着火
现象，有时还出现连续闪爆。另外，变压器及
电房外紧邻街道边，常年被周围居民当做公
共场合堆放建筑模板、方木、架椽、机械等建
筑用品、用具等，严重影响市容和环境美观。
综上原因，此变电房及变压器给生态环境、居
民人身、生命安全已造成严重威胁，存在极大
的安全隐患。从环保、安全、噪声、辐射等多
方面危险因素考虑，应将此变压器及辅助设
施迁移至其他合适地方，但当地有关部门均
以没有其他合适地方迁移为由多年对此不予
理会。恳请环保督察组督促有关部门尽快迁
移该变压器及辅助设施。举报人 12 月 30 日
再次来电表示已看到公示的处理结果，对处
理结果不满意。公示结果中的实测距离不符
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10KV 及以下变电
所设计规范》，《电力工程电器设计手册》，以
上内容中规定 10KV-35KV变电站要求正面
距居民住宅 12米以上，侧面 8米以上，户外油
汽式变压器与住宅的距离应该保持在 10 米
以上。此变压器距离居民区太近，有辐射，并
且经常出现着火、闪爆等现象，有很大的安全
隐患，希望督查组能协调县上和供电部门尽
快迁移变压器

涉及区县

镇安县

镇安县

丹凤县

山阳县

洛南县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群众反映的“天佑石料厂”实为陕西天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镇安县午峪沟十家沟天佑采石厂，位于镇安县永乐
街道办金花村五组。该公司建有年产 30 万吨石子生产线 1 条、年产 15 万吨骨料生产线 1 条及配套矿山，矿区面积
0.161 平方公里。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该公司对采石场进行了技改扩建，建成年产 45 万吨砂、石骨料加工厂
线（年产 30 万吨全封闭石子骨料生产线 1 条，年产 15 万吨水洗机制砂生产线 1 条）。其中，年产 15 万吨水洗机制砂
生产线配套安装雾炮机 1 台、修建 120 立方米三级废水沉淀池、400 立方米钢板蓄水罐、4 台废水处理压滤机。洗砂
废水沉淀后循环使用，底泥经压滤后规范处置。2020 年 7月投产，生产期间制砂车间压滤废泥运至镇安县庙坡建筑
垃圾处理场覆土填埋。2021 年 8 月至 9 月，因连续暴雨机制砂生产车间坍塌受损，制砂生产线及废水处理车间全面
停产。2021年 10 月至 11月，生产期间废泥堆存于厂区物料堆场，部分废泥用于治理耕地覆土。2021年 12月以来，
受冬季气候影响公司全面停产。经现场勘察，十家沟河道未发现有生产废泥倾倒痕迹。
群众所反映的“镇安县高峰镇冷水河段在修路”点位位于镇安县高峰镇青山村冷水河。镇安县冷水河至山阳界公路

“建养一体化”项目由陕西商洛利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与中交二公局东萌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中标，2017 年 9 月 18 日
取得镇安县交通局《中标通知书》，该工程于 2020年 9月通车试运行。2021年 8月镇安县受强降雨影响，造成镇安县
冷安路（K0+000-K47+325）不同程度水毁。为保证车辆通行及群众出行安全，由陕西商洛利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对该水毁路段进行灾后重建修复作业。2021年 11月 3日动工建设，主要工程为路基修复，沿线塌方清理、疏通，沿线
交通安全设施修复。陕西商洛利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在修建镇安县冷安路（K0+000-K47+325）施工期间，所用砂
石物料取自冷安路段塌方石料和县国投公司河道清淤砂石物料，未在其他河道采砂作业。路基主体工程于 2021 年
11月中旬完工，正在实施路面工程，由于路基修复中有 3处共 150余立方米废石废料堆积在沿线河道中，对河道产生
一定影响。2021 年 11 月 16 日，镇安县水利局对修建道路施工单位陕西商洛利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下达《清障决定
书》（镇水清字〔2021〕第 67号）。现场检查，堆积在河道的废石废料已清理复平。

经查，群众反映的“双河小水电站”实为镇安县达仁镇双河电站，位于达仁镇双河村一组，始建于 1986年，1987年建成
投入运行，装机容量 75千瓦。电站业主刘某为便于经营居住在电站内。刘某（34岁）为双河村一组人，常年外出务工；
妻子杨某（31岁）电站拆除前经营电站，拆除后在家务农。秦岭区域小水电整治工作开展前期，省秦岭办会同省司法
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林业局等省级有关部门和中国水科院等有关机构成立综合评估组，对涉
及镇安县的55座位于秦岭区域一般保护区的小水电逐一进行了综合研判评估，研判认定：双河电站在合法合规评估中
存在“无立项审批且未按审批地点、规模、内容进行建设”“未取得林地征（占）手续”“小水电站未竣工验收”“装机容量为
500千瓦及以下小水电站”等四项违法违规问题，纳入拆除或退出类。2021年7月3日，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印
发《关于全面加快推进秦岭区域小水电整治工作的通知》（陕秦岭委〔2021〕4号），明确该电站为拆除类电站，并要求镇
安县在 2021年 8月 31日前依法整改、拆除到位。按照省市通知，依据《水利部 国家发改委 生态环境部 国家能源局关
于开展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的意见》《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法》和地方小水电工程
建设有关准入条件、审批要求，镇安县委、县政府于2021年7月4日制定印发了《镇安县秦岭区域小水电整治工作方案》

（镇办字〔2021〕78号），全面启动秦岭区域小水电整治工作。按照电站拆除“一站一策”要求，经达仁镇政府与刘某沟
通，2021 年 7 月 14 日签订了《双河电站断电断网及拆除同意书》。2021 年 7 月 19 日，电站相关设施全部拆除到位，
2021年9月通过市级验收。按照《镇安县拆除类小水电整治工作奖励办法》（镇秦水电组发〔2021〕3号），镇安县达仁镇
政府 2021年 7月 20日奖励双河电站业主刘某资金 3万元。双河电站及其附属设施拆除后，电站业主刘某一家三口在
电站原址无其他住房。2021年 7月 26日，刘某反映需要对其祖宅拆旧建新后才能居住，无建房启动资金，且电站拆除
后生活困难等问题，经镇、村与刘某沟通，达仁镇政府预借其 2万元建房启动资金并落实 2000元过渡租房补助，均于
2021 年 10 月份兑付到位。2021 年 12 月 28 日，达仁镇政府又多方筹集资金给予刘某建房过渡生活救助资金 5400
元。目前，刘某拟建两层占地约10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住房，一层已建好装修入住，生产生活安全稳定。

经查，“丹宁高速”实为：丹宁高速丹凤至山阳段建设项目，全长 38.521 公里（其中丹凤段 13.5 公里、山阳段 25.021 公
里），分 3个施工标段：其中 1标段（东起丹凤县竹林关镇东高速路口，西至山阳县银花镇附近，总长 16.9公里）由中铁
五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2、3 标段在山阳县境内分别由中铁十二局、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2021
年 9 月 15 日，该项目 1 标段开建，现已建成辅助工程桥梁预制场、搅拌站各 2 个；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在银花河上开
工桥梁 9座，完成桥梁下部桩基施工 541根；开工建设 5座隧道，已掘进 205米；完成箱梁预制 30片。经走访群众，该
公司桥梁施工建设有 4 处临时土石便道，存在清扫、洒水不及时，车辆过往有明显扬尘；施工桥梁部分桩基距离群众
居住较近，在桩基施工过程中冲击钻作业声音较大。

经查，“商洛市山阳县郭家村”实为：山阳县十里铺街道办郭家村，该村共有 5 家养殖场，均不在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
内，属规模以下畜禽养殖。第一家养鸡场位于山阳县十里铺街道办郭家村 3 组，距离居民集中居住区约 30 米，总占
地面积约 800 平方米，2015 年开始养殖。建有鸡舍 1 栋约 400 平方米，粪便晾晒场 1 个约 400 平方米，现存栏蛋鸡
6000只，鸡粪露天晾晒后出售。该养鸡场鸡粪露天晾晒产生臭味，对周围群众造成一定影响。第二家养鸡场位于山
阳县十里铺街道办郭家村 3 组，距离居民集中居住区约 30 米，总占地面积约 700 平方米，2015 年开始养殖。建有鸡
舍 1 栋约 300 平方米，粪便晾晒场 1 个约 400 平方米，现存栏蛋鸡 5000 只，鸡粪露天晾晒后出售。该养鸡场鸡粪露
天晾晒产生臭味，对周围群众造成一定影响。第三家养鸡场位于山阳县十里铺街道办郭家村 4 组，距离居民集中居
住区约 50 米，总占地面积约 500 平方米，2016 年开始养殖。建有鸡舍 1 栋约 100 平方米，粪便晾晒场一个约 400 平
方米，现存栏蛋鸡 2000 只，鸡粪露天晾晒后出售。该养鸡场鸡粪露天晾晒产生臭味，对周围群众造成一定影响。第
四家养鸡场位于山阳县十里铺街道办郭家村 5 组，距离居民集中居住区约 100 米，总占地面积约 1067 平方米，2013
年开始养殖。建有鸡舍 1 栋约 667 平方米，粪便晾晒场一个约 400 平方米，现存栏蛋鸡 8000 只，鸡粪露天晾晒后出
售、还田利用。该养鸡场鸡粪露天晾晒产生臭味，对周围群众造成一定影响。第五家养鸡场位于山阳县十里铺街道
郭家村 5 组，距离居民集中居住区约 50 米，总占地面积约 800 平方米，2013 年开始养殖。建有鸡舍 1 栋约 400 平方
米，粪便晾晒场一个约 400 平方米，现存栏蛋鸡 4000 只，鸡粪露天晾晒后出售、还田利用。该养鸡场鸡粪露天晾晒
产生臭味，对周围群众造成一定影响。

经查，“变电房及变压器”实为：国网洛南县供电公司的一处配电室，建于 1970年，位于洛南县城关街道办西街社区，属
周边居民生活用电区域供电公益设施，占地约 32 平方米，主要设备包括：1 台 S11-M-315 变压器（荷载运行电压为
10KV）、1 台 X-21 配电柜、7 级电杆、0.1KM 高压 JKLYJ-10-240 绝缘线、0.3KM 低压 JKLYJ-10-35 绝缘线路、
1.5KM下户线、185块电表等，并安装了在线监测设施，与国家电网设备平台联网。该配电室由国网洛南县供电公司城
区中心供电所每月组织一次巡视、检验。经现场勘测，该配电室无遮拦裸带电部分距最近的居民楼实测距离为 3.5米，
符合《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2013）“10KV变压器无遮拦裸带电部分距楼面之间的最小安全净距
为 2.7米建设”的规定；架空线设备距离其他设施的最小距离实测距离为 3.1米，符合《配网运行规程》“架空线距离其他
设施的最小安全距离为0.75米建设”的规定。经电力专家核算，该变压器3米处的电场强度为3.63V/m，磁感应强度为
0.09μT，低于《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规定的公众暴露控制 57KHz-10057KHz 频率范围的标准限
值。经现场核查、走访周围群众了解，该配电室周围无堆放建筑模板、机械等建筑用品等现象；2019年 8月、9月，该配
电室曾出现过冒火花现象，系配变重载导致节点过热、熔断器熔丝熔断时产生火花，2019年 11月 16日，在该配电室东
南 150米处新增一台 S13-M-400南坡#2配变后，未再出现冒火花、闪爆等现象。经进一步走访了解，2021年 9月 21
日，配电室附近住户（相距 3.5米，建于 1993年）以该配电室变压器距离自身房屋距离近，存在安全隐患，向国网洛南县
供电公司运检部申请迁移配电室，国网洛南县供电公司运检部向投诉人答复：1.该配电室符合《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
计规范》《配网运维规程》安装要求，不能以配电室距房屋距离较近要求迁移；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二十五
条、《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若投诉人仍坚持迁移配电室，需由投诉人择址，办理相关手续并承担迁移费
用。答复后，投诉人未再提出其他意见。根据《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J149-90）室外配电
装置的安全净距表 2.1.13-2C 项规定，1至 10KV“无遮拦裸导体至建筑物、构筑物顶部之间”的安全净距离为 2.7米，

《电器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9-2010）表 3.1.14-2室外配电装置的安全净距离 C项规定，1
至 10KV“无遮拦裸导体至建筑物、构筑物顶部之间”的净距为 2.7米，当事人房屋建于 1993年，参考《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J149-90、GB50149-2010），均符合安全净距离规定。投诉反映“《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1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电力工程电器设计手册》10KV-35KV变电站要求正面距居民住宅 12米以上，侧
面8米”，经查阅相关规定，《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5.2.3规定“民用建筑与10KV以下的预装式变电站
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3m”；《1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94）（施用期：1994年 11月 1日至 2014年 6月
30日），表 4.2.1规定标准为 10KV“无遮拦带电部分至地（楼）面之间”室外距离为 2.7米，现行标准《20KV及以下变电
所设计规范》（GB50053-2013）（2014年7月1日起），续表3.1.14.2规定标准为10KV“无遮拦裸导体至建筑物、构筑物
顶部之间”距离为 2.7米；《电力工程电器设计手册》第 10-1节设计原则与要求屋外配电装置安全净距 C 项规定，3至
10KV“无遮拦裸导体至建筑物、构筑物顶部之间”的净距为2.7米。投诉反映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10KV及以下变
电所设计规范》《电力工程电器设计手册》正面距民居12米、侧面8米以上”与实际标准不符。该变电站距最近民居距离
3.5米，在国家标准规定范围内。

是否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一是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属地监管责任，对
陕西天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加强管理；二
是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属地监管责任，对陕
西商洛利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施工期间加
强管理。2022 年 1 月 2 日，镇安县高峰镇
党委对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青山村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进行约谈。

一是加强小水电整治相关政策宣传，主动
与刘某沟通做好思想工作；二是落实镇、村
属地管理责任，采取帮扶措施解决刘某过
渡期生活困难；三是积极与省市相关部门
沟通对接，待小水电整治补偿政策出台后，
及时将补偿资金兑付到位。

2022年 1月 1日，市环境局丹凤县分局对中
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丹凤至山阳高速公路
施工 1 标段项目经理部防治扬尘措施落实
不到位问题进行立案查处，罚款2万元。
监督该项目施工单位规范施工行为，严格落实
各项防尘、降噪措施；加大对运输道路、搅拌站
厂区以及施工重点环节的清扫、洒水频次；合
理安排工期，对距离群众居住近的桩基安排在
白天施工，尽量减少对周围群众的影响。
2022年 1月 2日，丹凤县交通局党组对中铁
五局丹宁高速丹凤至山阳段建设项目 1 标
段项目经理因项目管理不到位进行约谈。

一是督促 5家养鸡场于 2022年 1月 10日前
将露天晾晒鸡粪清理干净，干鸡粪进行装袋
清理，湿鸡粪采取覆盖发酵措施；定期对养
鸡场进行消毒、灭蝇、除臭，净化养鸡场环境
卫生，减少粪便臭味对周围群众的影响；二
是督促无养殖意愿 2 家养鸡场于 2022 年 5
月 31日前完成存栏蛋鸡处理，清理养鸡场、
养殖粪便晾晒场并消毒；3家养鸡场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前重新择址修建粪便晾晒棚晾
晒养殖粪便；三是加强行业监管，指导规模
以下畜禽养殖场（户）做好粪污综合利用和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规范养殖。
2022年1月3日，山阳县十里铺街道纪工委对十
里铺街道环境保护办公室干部（包村干部）和十
里铺街道郭家村党支部副书记进行了提醒谈话。

一是加强日常管理，强化巡检巡视，定期组
织该配电室节点测温，及时更换配变辅件，
防止设备故障引发安全问题；二是加强日
常环境监管，加大辐射宣传力度，督促电
力、通信等行业落实辐射防控措施；三是落
实环境监管职责，强化日常网格化巡查。

受理编号

D2SN202112300013

D2SN202112300030

D2SN202112300042

D2SN202112300045

D2SN202112300063


